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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亳州市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试点
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成员单位：
[bookmark: _GoBack]《亳州市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试点指导意见》已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10次主任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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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试点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亳州市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试点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要求，支持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提供多样化高质量住宅产品。
二、概念及适用范围
立体生态住宅是将绿色生态理念融入城市建筑，通过设置户属空中花园等立体结构，将空中花园与现代建筑相结合，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符合绿色建筑理念的高品质住宅。
（一）户属空中花园。指高度不小于两个自然层的空中花园，与住宅套内空间连接，宜设置在每套住宅的起居室外或建筑转角处。
（二）试点条件。立体生态住宅应为建筑高度不宜超过60米的改善型住房，户型套内面积（不含公摊）在100平方米及以上，每户至少设置1处户属空中花园。
三、技术审查要点
（一）户属空中花园。除满足与住宅套内空间连接外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每户户属空中花园总投影面积不应小于20平方米，不宜大于50平方米；户属空中花园和阳台（含生活阳台）投影面积之和不得大于套内面积（不含公摊）的40%，超出部分全部计容。
2.户属空中花园层高（下层地坪标高至上层地坪标高）为2个及以上住宅自然层，当上下相邻套型空中花园重叠导致层高为1个住宅自然层时，重叠面积不得超过该户属空中花园面积的20%，全区重叠面积不得超过空中花园总面积的5%。
3.户属空中花园进深不宜大于6米。
4.户属空中花园四周应有不少于2个完整的开敞面，连续开敞面应不少于周长的40%。开敞面可设置栏杆（栏板）。位于建筑凹槽内的，不视为开敞面。相邻套型、单元、楼栋通过绿化平台进行拼接的，拼接面不视为开敞面。
5.户属花园设计应充分考虑住户私密性及安全要求，必要时应设置视线遮挡，满足安全要求的隔离设施。
6.户属空中花园排水应接入城市污水管网。
（二）空中花园绿化相关要求。
1.户属空中花园种植绿化应因地制宜以灌木为主，适当种植小乔木、花卉，考虑植物与花卉的景观效果和生长特性。
2.户属空中花园应满足平均覆土深度≥0.8米的种植荷载要求，同步做好防水、供水、排水系统设计。
（三）计容和产权。
1.户属空中花园在满足技术审查要点第（一）、（二）款的前提下，不计容积率和产权面积。
[bookmark: OLE_LINK1]2.户属空中花园在满足技术审查要点第（一）、（二）款的前提下，不计入人防配建面积基数、不计入机动车、非机动车配建面积基数、不计入配套设施配建面积基数。
（四）建筑密度和建筑间距控制。
1.立体生态住宅建筑密度按首层建筑基底面积标准计算，允许试点项目适当提高建筑密度，且符合规划条件。
2.地块内立体生态住宅之间的间距及建筑面宽按户属空中花园投影进深尺寸的二分之一范围线进行计算。
[bookmark: OLE_LINK2]3.立体生态住宅与地块外建筑及与地块内非立体生态住宅建筑的间距，以及立体生态住宅退用地红线、道路红线、绿地等退距应按照户属空中花园的最外边缘计算。
4.立体生态住宅项目用地红线紧邻市政绿化带的，在不产生安全隐患和不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可沿项目用地红线边缘设计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适当减少退让距离。
5.消防和安全距离按相关规定执行。
（五）日照管理要求。建筑之间的日照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的有关规定和亳州市现行的日照分析规则，日照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1.当立体生态住宅建筑为遮挡物时，日照计算的遮挡面应为户属空中花园的最外边缘；
2.当立体生态住宅建筑为被遮挡建筑时，日照计算的被遮挡面应为建筑主体外边缘。
（六）其他要求。
1.鼓励小区整体楼栋景观绿化与建筑主体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也可选择部分楼栋进行景观绿化同步交付，其余楼栋满足结构荷载要求和预留绿化种植区域。
2.因气候条件、住户隐私等原因，确需对户属空中花园进行围护的，由项目单位统一设计升降活动式、透明材质样式的围护设计方案，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其围护后的户属空中花园按照围护结构（设施）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1/2计算建筑面积和容积率，可不计入人防配建面积基数、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配建面积基数、配套设施配建面积基数。
四、实施监管
（一）明确责任分工。为更好管控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进一步明晰各部门工作职责如下：
1.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规划设计院）：负责出具立体生态住宅项目试点地块规划条件，审定立体生态住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以及立体生态住宅建设实施中的建筑验线、规划核实、不动产产权登记等工作。
2.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按照规划方案对立体生态住宅施工图实施审查及工程建设竣工验收监督管理。
3.市住房发展中心：负责对销售合同审查把关以及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绿化平台的管护和服务。
4.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审定市级立项小区的景观绿化专项设计方案，并负责把关相应项目景观绿化核实验收。对于开发小区绿化项目，推荐适合在户属空中花园种植的绿化苗木品种目录和养护标准，指导后期绿化实施。
5.亳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亳州高新区管委会、谯城区政府等载体单位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对违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依法进行查处。
（二）规范销售及使用。建设单位应依法依规建设、销售，并及时、准确地向购房者及物业管理单位说明关于户属空中花园用途，严禁误导性宣传。房屋销售合同应当明确户属空中花园的用途、购房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维护义务，并附购房业主不私自改变用途的承诺书。建设单位及业主应按照规划要求使用、管理，不得擅自破坏占用户属空中花园。
（三）严把竣工验收关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住房发展中心等部门要将户属空中花园等特有部分及绿化实施情况纳入建筑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验收。验收不合格或擅自改变功能的，不再享有试点支持政策，由此造成的超容积率、建筑间距不足等问题按违法建设处理。
（四）做好验收后监督管理。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做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的监管，严格查处户属空中花园违法违规使用问题，严禁业主私自改变用途、违法违规封闭、擅自破坏占用，一经发现，应当及时责令整改并移交处理。
（五）加强物业服务管理。亳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亳州高新区管委会、谯城区政府等载体单位应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小区的管理与服务，确保建筑外立面整体效果和居住区品质。
五、其他事项
（一）该文件适用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尚未审批的项目。
（二）本通知自2025年5月26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第10次主任办公会研究通过后立即试行，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名义印发试行，有效期2年。
（三）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和市相关规定及技术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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